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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確認年代新聞評委會第 58、59、60、61、62、63、64次線上會討論

事項及結論。

楊益風召委：全體委員無異議認可。

【討論案一】

NCC來函，民眾反映年代新聞台於 112年 2月 6日 22時「突發琪想」

節目之意見。申訴內容: 節目來賓張益贍惡意指控夏立言先生為共諜。本

案提會討論，請委員指教。

【討論案二】

NCC來函，民眾反映年代新聞台於 112年 2月 13日 22時「突發琪想」



節目之意見。申訴內容: 節目來賓張益贍不當影射北市議員黃 瑩為中評瀞

社傳聲筒。

本案提會討論，請委員指教。

編審報告：

此二件討論案，事先經召委同意，兩案為同一來賓發言，本台於 2/20 同

時段的節目中一併道歉及澄清，會議中兩案一起報告，也請委員一併指教。

本台在接獲民眾申訴內容後，經召委指導，本台採取的措施如下:

1. 本台於 2/20 同一時段的「突發琪想」節目中，來賓張益贍致歉，主持人

加以澄清說明

2. 在製作單位與來賓溝通相關節目內容時，特別強調並提醒相關評論須符合

事實查證。

3. 教育訓練: 本台於 2/20 10:30 進行「評論性節目之內控機制-以「突發琪

想」遭申訴案為例

【討論案一】觀眾申訴 2/6突發琪想節目之來賓張益贍先生之談話內容：

「在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發生當下，國民黨馬上就宣布「夏立言訪中」。

此舉就是中國在告訴美國，你打下我的間諜氣球是沒有用的，我中國在台

灣布建多少間諜，夏立言與國民黨就是我中國布建的間諜。他們現在就要

來跟我朝拜了」。

新聞部說明如下：

1. 該集段落是來賓針對近來中共的間諜氣球，引發一連串的美中台局勢之評

論。經查申訴內容之前後，該來賓內容不僅從軍事角度談擊落氣球方式與

武器，再談到外交層面，包含布林肯訪中、美眾議院長是否訪台、最後才

順帶結合「夏立言訪中」之新聞，做整體美中台局勢的觀察與評論，非特

意針對該事做惡意指控。

2. 夏立言訪中為可公評之事，來賓個人針對該新聞，做對於中共心態的比喻

式觀察與評論，並無惡意爆料、指控、散布不實言論等情事。

3. 本台於 2 月 20日同時段節目加以澄清道歉，標題：無意控他人中國間諜、

代表中國聲音! 張益贍澄清: 非原意! 造成誤解願歉!

來賓強調: 如果我講得太快，導致觀眾誤會，我指責別人是間諜的話，我

願意道歉。

主持人: 不過如果有語意不清，或者是讓觀眾誤解的地方，當然我們在這邊

是非常誠摯的要給大家說明清楚。



【討論案二】NCC來函，民眾反映年代新聞台於 112年 2月 13日 22時

「突發琪想」節目之意見。申訴內容: 節目來賓張益贍不當影射北市議員

黃 瑩為中評社傳聲筒。瀞

新聞部說明如下:

1. 張益贍在 2/13 突發琪想節目中提及「 台北市議員黃 瑩接受中評社的專瀞

  訪，中評社代表中國大陸政府的聲音、心聲。中國的心聲就是柯文哲你別鬧

了，

  你鬧就是助長民進黨當選的機率；中國當然不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

黃

  瑩就是代表了中評社，代表中國的聲音，去叫柯文哲你不要選，你可當副瀞

的…

  以上這段評論遭民眾檢舉，

2. 「突發琪想」製作單位說明如下：該段節目主題是針對 2024 總統大選，

幾個熱門候選人以及其陣營的最新動態。當時相關新聞包括郭台銘有意參

選、柯陣營民眾黨議員黃 瑩突然拋出「柯文哲瀞 2024 不排除可以當副

手」…等，政壇與新聞皆熱烈討論。來賓亦針對這些相關議題，針對黃靜

瑩接受中評社訪問一事提出評論。整段原意是在評論中國想藉政治人物的

口，拋出他們的想望，並非惡意指控黃 瑩是中國代表。瀞

3. 節目得知有觀眾因誤解而投訴，立即告知來賓，來賓也立即在 2/20 當天

節目做澄清與道歉。節目在同天播出時，在標題與跑馬文字皆做澄清。

4. 標題：無意控他人中國間諜、代表中國聲音! 張益贍澄清: 非原意! 造

成誤解願歉!

來賓：政治人物在接受專訪的時候必須小心，不要你的言論被利用，所以

如果被解讀成說，黃 瑩為中國傳話，我也願意跟學姐跟觀眾朋友道歉。瀞

主持人: 不過如果有語意不清，或者是讓觀眾誤解的地方，當然我們在這

邊是非常誠摯的要給大家說明清楚。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黃銘輝委員

我覺得同時段節目已經道歉了，整件事情就單純許多，這件事要分幾個層面

來看：第一，檢舉人是針對節目未履行事實查證義務提出質疑，然而，這是

一個談話性節目，在事實查證義務的履行上，本來就會有一定的困難，來賓

的發言，製作單位往往只能在開播前給予建議，但現場實際的發言內容，我

們很難做完全的掌握。既然電視台本身在事前要完全掌控來賓發言是有困難

的，那麼透過事後的澄清，應該也可以顯現履行事實查證的誠意。

第二點，檢舉是針對事實查證義務而生，那麽對於一段發言，究竟是事實陳

述或意見評論，不能只抓單一一個句子，而是要從整體脈絡來看。所以事後

來賓與製作單位皆強調整件事件是對時事進行評論，有些用語是譬喻，比較

偏重是意見的陳述，這樣的回應是可以接受的。只不過要注意的是，畢意有

時候「事實」和「意見」的區分，存有灰色地帶，我們能夠儘量避免誤會就

儘量避免。如果讓觀眾發生誤會，藉由事後的道歉，再次澄清並強調這是著

重在意見的評論，而不是事實的認定，這就應該沒有所謂違反事實查證義務

的問題。

最後，我認為整件事情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我們的談話性節目主持人，應

該加強自己的控場能力。當發現有些來賓的發言有越界的危險、容易引發誤

解時，必需要適度提醒來賓甚至是幫他踩煞車。以第一個案子為例，來賓是

針對在現行美中台局勢下，夏立言為何在這個節骨眼跑去中國訪問，提出質

疑。但問題是來賓直接把他說成「間諜」，就會有爭議，主持人對此應該要

有敏感度，稍微介入一下，提醒來賓，改成「這樣的做法就『如同』間諜一

般」，使用這樣的修辭，才是真正的比喻式說法，而可以被認為是意見評論。

少了「如同」這兩個字，觀眾自然會認為你是在做事實陳述。同樣地，第二

案主持人則應該注意到，當來賓說「黃 瑩是中國的傳聲筒」時，你不要也瀞

跟著說傳聲筒，而應該幫來賓修飾，說「學姊這樣的做法是否就如同傳聲筒

一般？」主持人應該要有這種敏感度才對。甚至有時候，像學姐那個案例，

談話性節目不僅是要讓來賓暢所欲言，主持人事先對題目做點功課，還可以

稍為主導一下節目討論的方向，就以柯文哲退而求其次，與郭台銘搭檔參選，

擔任他的副手這件傳聞為例，評論時不一定非得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解讀，畢

竟純粹站在民眾黨發展的角度，這也有可能是一項合理的安排，而不是一定

得從學姐接受中評社這個香港媒體的訪問，而把她解讀成是中國的傳聲筒。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節目討論的主軸導向國內政黨如何合縱連橫上，進而帶

動更多的討論。

總結來說，我覺得整件事情，剛好突顯出談話性節目的困境：面對一些來賓



遊走灰色地帶的發言，電視台既然事前控制不了，那麼事後就一定要儘速道

歉、澄清。將整件事情朝向意見評論定性，站在電視台的立場是OK的。即使

還是引發誤解，但該道歉我們也道歉了，整件事情的省思是我們應該跟主持

人多多溝通，透過主持人的管控，避免類似的情事再次發生。

◆呂淑妤委員

非常同意黃委員的講法，我把這三段影片拿給民眾去看，結果對方講的問題

跟民眾投訴一模一樣，他還多一個問題，裡面提到國民黨是公共廁所，也容

易引發爭議。這來賓講的是肯定句，他並不是講「疑似」或「我覺得可能」，

我看過其他台的主持人，來賓如果講得太負面的話，主持人會說我們不要這

樣講人家啦，我們評論就好，有時候會緩頰一下，我覺得主持人可以說: 你這

消息從哪裡來? 有什麽依據嗎? 就可以做球給他，他會說: 這只是個人合理懷

疑而不是斬釘截鐵。來賓的口才都很好，但講得很肯定時也要有證據支持才

有說服力，否則容易引起一些誤解。

另外，主持人的控場很重要，當來賓有太負面講法時，我們不要用這麽強烈

的負面說法，這有點像個人的攻擊，譬如說什麽「公共廁所」這講法，這非

常不好，是不是朝這兩方面，一是控場，一是主持人可以幫忙緩頰，在大家

很激情的時候，尤其選舉愈來愈接近，怕未來是否會有更多這樣類似的激情

講法，大家可以試著去執行看看。

◆王麗玲委員

年代針對此申訴案，十分快速做後續處理，發言的來賓很誠懇說，如果他的

話讓人家誤會，他願意道歉，其實新聞的評論性節目最重要是來賓根據新聞

的報導，做個人的意見表達及陳述，民眾申訴是依違反廣電法第 27條，該法

27條也明列如果是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這名來賓前

面是有陳述新聞報導的事實，之後他才發言某某人是間諜，這裡面確實是講

太快了，要講出個人的立場應該是要講「我認為」、或「我覺得可疑的地

方」，而不能太斬釘截鐵。

我認為評論性節目就是針對很多時事，站在不同的角度來做多元意見的評論，

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觀眾有自己的立場，用個人的角度來指責的時候，媒體

就擔心害怕甚至就自我設限而退縮，無法發揮輿論的功能，此對民主社會進

程並非好事。評論性節目的價值所在，主要是評論及針砭時事，來賓也對造

成民眾誤解致歉，主持人也加以澄清說明，相信年代在這個事件之後會更謹

慎小心，我也希望評論性的節目呈現各方不同的意見及角度，是可貴的民主

價值之所在。



◆王淑芬委員

對於政治評論性節目標準本來就沒有太嚴謹，既然是評論就會有主觀性，甚

至有既定立場，之前在看這兩則新聞的時候，只有針對這句話”夏立言與國

民黨就是中國布建的間諜”感到不妥，因為是比較直接的控訴，因此我也在

思考，除了主持人現場控場部分，它有無事後編審的機制？因為擔心之後還

是會有來賓有更激烈的語言，就是不受控的突然說出來，我不確定是否有這

些機制，如果有的話會更適切。至於我們後續所做的一些補救措施，在節目

上直接的道歉、澄清及相關人員訓練，已經善盡補救之責，就是請製作單位

未來再留意了。

◆韓義興委員

我的看法其實跟黃委員很接近，用整個脈絡來看的話，新聞報導與意見評論

在這兩個案例還滿清楚的，其實不是新聞查證的問題，畢竟在評論性節目的

意見表達的時候，我們難免會有負面誇大的修辭，這是我們常見的現象，不

過他很直接的指涉到夏立言及國民黨是中國布建的間諜的話，我們從新聞台

的立場，必須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原則就是公平對待的原則，因他指涉到另外

一方，我們在評論這種政論性節目的時候，也要考慮到這樣的發言，是否有

一個不公允的情形，前面委員建議到說主持人適時的介入，在這個公平對待

的原則上是可以沿用的，可以馬上給他做一些調節的動作，另外我覺得這比

較不像新聞的原因，他也不是突然爆料而需要有積極的證據來佐證，但的確

間諜這兩字，這是有名譽上的影響，電視台需要有責任來做預防，以上是我

的意見。

◆黃葳威委員

我跟剛剛委員的意見是滿接近的，這名申訴者是從法規來看，我比較從自律

角度來看，我們自律公約有談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二十日

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中加以更正，我們台在十日之內已經處理了，這部分

的流程我們符合衛廣法及自律公約的原則。

在新聞談話性節目部分，來賓的發言速度確實是太急太快，很多細節就跳過

且很快下定論，從發言比較對立或激烈的角度來看，的確可增加點閱率及觀

眾的專注度，是否會產生有這樣不自覺的效應，造成談話性節目的來賓們，

都希望帶點道具或者發言的表情要有特色，才會引起大家對他發言的關注，

好像成為商業頻道中，一種不自覺的發言過程。

在台灣目前很奇怪的政治氛圍當中，被掛上間諜這是民國幾年的事，現在是



民國 112年，如果在當年 228事件的時間點講到間諜兩字，恐怕大家都會嚇

壞，甚至以前還叫匪諜，有件事有點荒謬，年代很多談話性節目，本台「抗

中保台」的立場絕不改變，這也像是某一個年代某某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這都是某種不安全感採取的保護自我，談話性節目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廣場，

怎麽大家都嚇成這樣，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不知道是觀眾取向，還是某種自

我保護的方式，每次看那個節目最後就要講出這四個字，我真覺得是回到小

時候的教科書，令人覺得有點荒謬。

的確這位發言者在講到學姐這部分，可以同理到他說學姐接受香港媒體的專

訪，而此媒體有可能扮演對岸發聲的管道，有時候有可能受到影響，他為什

麽發言會這麽快速，是否發言愈迅速愈刺激，他就愈有機會得到更多的發言

機會？也值得省思。

在電視台編審的部分，大家都很會表達一種語言的藝術跟策略的時候，更要

特別注意到它的精確度，主持人當然也很辛苦，可能要問一下，你的意思是

這樣嗎？也讓發言者重新澄清，此話一出是否是他要表達的意見？這對節目

是一個品質維護與保護，至於主持人要不要喊出一個什麽樣的口號，我個人

覺得就不用了，我們本來就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不需要每次都要用一個口號

來做宣稱。

◆楊益風召委

本案基本上來講，因為衛廣法第 27條規定，評論節目也要注意公平跟查證，

它是法規我們要遵守，但因為它沒有前審機制，所以在後審部分做補強我是

支持，但是有件事要留意一下，編審事先跟我聊的時候，提到節目不是

LIVE，如果不是 LIVE的話，它還是會要求你的審查機制。

葳威老師講的很好，回到自律委員會的角度，2/20 節目做了修正，基本上在

後審部分有三個層次，最重的層次就是道歉，再來就是澄清，再其次是平衡，

當我們發現這件事非屬實的時候，就先道歉再講，有一種情況是澄清，我沒

有說錯我只是跟你報告我的立場，判斷出這樣的結果出來，還有一種更簡單

就是提到衛廣法 27條講的平衡，我應該是適當得邀請另外一造的人，甚至如

果今天的節目，我早已經知道我就是要評論夏立言，除非他是突然講出來的，

那我應該邀請夏立言，當然他不一定會來，但至少我跟NCC報告的時候，說

明我們有試著做平衡，但當事人不來也不請他的代理人來，那我們就沒有辦

法，做這樣動作比較可以保護到節目。

另外，法律上所謂的查證，他可能會被夏立言或黃 瑩告，那不是我們要處瀞



理的範圍，是他自己要自負言責，當事人要告節目的機率不大，但他告散播

者的機率會比較大。所謂的查證，NCC寫得很清楚，這份公文在教育訓練時

都要讓夥伴知道，第一部分到底屬不屬實，有疑慮的話就一定要續查，續查

有沒有困難，有困難的話又是兩個部分，第一個我就不報，如果我還是要報，

也麻煩把你的判斷講出來，什麽情況我們可以判斷照播，一般人會以為我只

要對公共利益有幫助就可以，其實不見得，基本上法律有兩個要件，一個是

經驗法則，一個是論理原則，你根據你的經驗這麽判斷，這件事是如此，或

者是我雖然沒有此經驗，但我根據邏輯推論，夏立言就是間諜，那就可以，

但這件事為何委員們都認為來賓講得太快，真的有點不妥，他說：夏立言國

民黨就是中國布建的間諜，你要說你是根據論理原則來說，機率不大，除非

回到威權的時代，因此該做的補救措施，我們該做的都做。

我特別感動的是，我們後面還做了教育訓練，這段跟NCC講，他們也會覺得

是OK的，另外很多委員都提到，如果主持人都能有一點最簡單的概念，我建

議所有評論性節目主持人都學會這句話：當他聽到來賓的言論過激或講得太

直接時候，可以說：你說的是不是真的？這在主持上也滿生活化的，至少我

立即跟你做查證，即使是 LIVE也可以這麽做，如果你不講這句話還 follow他，

等於我們把責任扛回來，建議我們不要做，這兩個案子我們做得還可以。

◆簡振芳經理

編審後續有進行教育訓練，本台節目多，也要求各製作單位包括節目中心副

理一起參與教育訓練，包括主持人訓練這部分，也會要求第一時間要做控場

及反應，遠比後續做這麽多補救措施來得有效，我們都有提醒主持人及製作

單位。

◆嚴智徑總經理

後續的教育訓練及事後編審，請補充說明。

◆李玉梅編審

本台於 2/20 10:30 進行「評論性節目之內控機制-以「突發琪想」遭申訴案

為例」，包括製作單位的同仁、節目中心副理、節目主持人都參與，說明民

眾申訴內容，主要是針對來賓很斬釘截鐵說某人是中國布建的建議，類似爆

料式的說法，特別提醒同仁，我們沒有前審，但在節目進行中，主持人代表

公司的立場及態度，須適時拉住來賓的激情演出，甚至問他：你做這樣的推

論，你有經過事實查證或有什麽證據嗎？加以即時導正，甚至讓來賓講這是

我個人合理的懷疑，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主持人必須做即時的查證，即時澄

清，例如：這是你的個人懷疑，還是你的意見，讓觀眾清楚知道此發言的性



質，同時必須符合事實查證的規範。

事後我們即時成立一個製作單位群組，提高整個後審的規格，包括角度、內

容、標題、圖表，共同論是否合於衛廣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必須符合事實查

證的前提，在後審機制必須更加嚴謹，有疑問則提出討論，並且對有疑慮的

部分加以取捨或刪除。另外，製作單位同仁認為有踩線疑慮或灰色地帶都會

直接跟編審討論。

◆嚴智徑總經理

以後編審遇到這種特殊案例，包括後續的改善跟回饋，也讓我知道，至少公

司在最後一關我們可以做些討論，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

今天聽到各位委員的指教，這個案子之前有聽過我也看了，各位委員講的非

常客觀而且重要，剛才經到經理及編審也快速做了回應，我要強調的是我們

內部的教育訓練跟編審的精確度，節目是 delay live 說實在也不容易，但至

少我們在現場的製作人、副理更要擔起這樣的責任，我們在平台的運作上，

我們的來賓要稍為以平衡一點態度，以就事論事的態度讓閱聽人感受到真正

一些意見的反映，而不是特殊情緒或特殊情況的發言，對這類的來賓，我們

的邀請也要更加謹慎，請把意見轉給製作單位。

【會議結論】 

1. 針對兩件申訴案，年代新聞於接到申訴案十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中

加以更正澄清，符合衛廣法及自律公約的原則。

2. 年代新聞加強評論性節目內控機制，製作單位提醒來賓相關評論須符合

事實查證，並進行「評論性節目之內控機制」教育訓練。

3. 加強主持人的控場能力，落實節目的事後審查機制，確保節目的品質。


